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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预备铃响后，全体学生须就坐端正，准备好学习用品，静候老师上课。向老师问好声音响亮。
2.到操场和专用教室上课时，要整队来回，提前到上课地点。
3.上课要服从老师指挥，不做与当堂课无关的事情和作业，不扰乱课堂秩序，不顶撞老师，不捣乱、不打闹。
4.上课要保持坐姿端正，不自行改变座次，不随意下位，不干扰同位和他人，不向他人借笔、纸或其他物品，不喧哗，不说闲话，不说能话。
5.上课不喝水，不吃零食，不转笔、转书，不频繁按笔，不抓耳挠腮，不摆弄指甲或其他东西。
6.上课不打瞌睡，不走神，全神贯注听课。
7.上课要积极参与学习，踊跃发言，回答老师提问时，起立要快速，站立要端正，声音洪亮，用普通话。
8.出入教室要报告，经老师允许方可出入。
9.桌面用品摆放整齐，不随地吐痰，不丢废纸废物。
10.学生离开座位要把凳子轻放在桌下，避免弄出声响。



